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2023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2023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3年，沙头街共3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事项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因上级部门未在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中录入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两个事项的相关信息，故以上两个事项暂未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2023年我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数30宗、受理30宗、办结30宗、审批同意30宗；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和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未有收到相关申请。
我街根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实施细则的通知》文件的精神，对我街村庄规划（村庄整治规划）确定的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建设非公寓式村民住宅的规划许可及监管。自受理申请后，均在承诺的办理期限内办结，未出现办理超时案件。案件作出许可决定后通过审批系统一并推送政务双公示系统，对许可的内容进行公开公示。
为提高业务能力，我街规划建设办安排工作人员参加区规资局开展的有关《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业务培训会，加强对业务系统的学习，提高对政策文件的熟悉。参加培训后，街规划建设办组织各村报建员开展业务交流与上级文件精神的传达。
对于《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批后监管，我街每月开展村民建房巡查工作，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被许可人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建设的，由街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发函告知街综合行政执法一分队，并每月将村民非公寓式住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批后监管台账报送区规资局。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个别农村建设用地存在用地性质和权属不清晰等情况，导致难以推进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的审批流程。
目前，我街存在宅基地用地需求量大，但宅基地存量不足的情况，导致我街2023年暂未收到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申请。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下一步，我街将继续根据上级政策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持续深化规范土地经营权审批及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学习培训和业务指导，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全力推动我街土地经营权审批及宅基地审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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